
社會課
一、業務職掌：掌理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區發展及其他有關社政事項。

二、主要業務（工作）項目作業流程圖及作業程序說明

 （一）低收入戶作業（B0101)

 （二）急難救助作業（B0102)

 （三）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B0103）

 （四）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作業（B0104）

 （五）天然災害救濟作業（B0105）

 （六）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B0106）

 （七）重陽節禮金作業（B0107）

 （八）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作業（B0108）

 （九）中低收入戶資格認定（B0109）

 （十）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地區人口保險）業務作業（B0110) 

(十一) 社區發展業務作業（B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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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齊全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建檔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人

低收入戶作業流程圖(B0101)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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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 

    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

    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

    社會局辦理申復。

一、資料未齊全。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

    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生活扶助費追

    溯至文件備齊之月份發給。

一、 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三）高雄市低收入戶調

查及生活扶助辦法

（四）高雄市政府辦理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審核作業要點

二、 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   

    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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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

齊全
機關首長或機關首長授
權人

       陳  核
是
否
符
合

  社會課

里幹事發放救

助金予申請人

  社會課

每月彙整憑證
送社會局核銷撥款

  會計室

 憑證審核
 預借轉正

  社會課

 印領清冊
   核銷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急難救助作業流程圖(B0102)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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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

  社會課

函知申請人
不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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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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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 

    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簽辦、送長官陳核。

四、審核結果不符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審核結果符合核發申請人急難救

    助金。

六、印領清冊核銷，送會計室辦理預

    借轉正。

七、彙整印領清冊，下月初送社會局

    核銷並撥入周轉金，再向會計室

    辦理周轉金預借。

一、資料未齊全。

二、冒領補助款。

一、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二、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三、確認領款人身分及申請人關係，

    印領清冊簽章。

一、 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三）高雄市急難救助

      辦法

二、 使用表單

    高雄市急難救助

    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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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鍵入系統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人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詢問家況

 社會課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齊

全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流程圖(B0103)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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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受理民眾初次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將申請人全家人口資料鍵入至審

    核系統。系統會自動轉入戶政
    司、役政署、法務部、警政署相
    關資料以比對民眾所提供之紙本
    資料。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當事人補件。

四、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

    社會局辦理申復。

一、資料未齊全。 一、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二、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三、依申請人檢附資料鍵入至審核系

    統。

一、 參考法令

（一）國民年金法

（二）國民年金法施行細

則

（三）社會救助法

（四）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二、 使用表單

（一） 高雄市國民

年金被保險人所

得未達一定標準

資格申請表

（二） 高雄市國民

年金被保險人所

得未達一定標準

資格異動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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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齊全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建檔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人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作業流程圖(B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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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是

                                                         

                                                          否                                                          

                                                                                            

否

                   

                                                                               是
                                                                               

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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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 

    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

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

社會局辦理申復。

一、資料未齊全。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

    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經核符合規定者，15日以前受

理當月份補助，16日以後受理

下月份補助。

一、 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三）高雄市單親家庭扶

助辦法

（四）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辦理單親家庭扶助審

核作業要點

二、 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

  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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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函知申請人
審核結果

  社會課

相關資料函送

社會局撥款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

齊全
機關首長或機關首長授
權人

       陳  核
是
否
符
合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查災情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天然災害救濟作業流程圖(B0105)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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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

  社會課

函知申請人
不符原因

天然災害救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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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訪查災情並填寫調查表。

三、承辦人簽辦、送長官陳核。

四、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相關資料函送社會局撥款。

一、資料未齊全。

二、冒領補助款。

一、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二、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三、確認領款人身分及申請人關係。 

   

一、 參考法令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

     災害救助種類及標

     準

（二）水災公用氣體與油

料

     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

     助種類及標準

（三）土石流災害救助種

類

     及標準

（四）高雄市災害救助金

      核發辦法

二、 使用表單

（一） 高雄市災害救助

申請暨調查表

（二） 居住事實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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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齊

全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建檔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人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流程圖(B0106)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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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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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 

    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

    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

    社會局辦理申復。

一、資料未齊全。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

    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 15日以前受

    理當月份補助，16日以後受理

    下月份補助。

一、 參考法令

（一）老人福利法

（二）老人福利法施行細

則

（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發給辦法

（四）高雄市中低收入老

人

     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

     法

（五）社會救助法

（六）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七）國民年金法

（八）國民年金法施行細

則

二、 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

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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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預借現金連
同發放名冊
分送里幹事
轉發
里辦公處帳
戶

收到社會局名冊  
           整理
發放名冊

  社會課

是否

百歲

  社會課

統計各里人數
調查發放方式

郵
局
轉
帳

里幹事、社會課、
政風室

致贈禮金清冊及
剩餘款繳回社會
課並加會政風室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重陽節禮金作業流程圖(B0107)

         

                                     否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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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轉帳、發放清冊及剩餘款
函送社會局核銷

  會計室

審核轉帳及發放清冊
核對剩餘款

  社會局

 社會局派員

代表市長致贈

  社會課

製作郵局轉帳
檔案及清冊

    郵局

按設定日期撥入
當事人帳戶
清冊蓋章送回

  社會課

繼續受理領取

至 11月底

  社會課

轉帳及發放清冊送核
剩餘款繳回

                                                                                            

                                              

                                                                                                           

重陽節禮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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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依據社會局提供名冊整理。

二、統計各里65至89歲及90至99歲人

    數造冊開立收據請社會局請款。

三、調查統計各里郵局轉帳及現金發

    放人數金額。

四、製作郵局轉帳資料送郵局撥款。

五、各里發放現金預借後，轉交各里

幹事並製作發放名冊交由里幹事

做為發放依據。

六、里幹事將發放清冊及剩餘款繳回

    社會課並加會政風室。

七、整理發放清冊及剩餘款辦理核銷。

八、郵局撥款清冊、現金發放清冊及

    剩餘款函送社會局核銷。

一、家屬代領，未交當事

    人。

一、確實註記代領人身分及當事人關

   係。

一、 參考法令

   高雄市年度重陽節發放

敬老禮金作業規定

二、 使用表單

自製發放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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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齊

全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建檔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人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作業流程圖(B0108)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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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

    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當事人補件。

四、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

    社會局辦理申復。

一、資料未齊全。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

    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

    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

    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生活補助費

追溯至文件備齊之月份發給。

一、 參考法令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

     法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

     施行細則

（三）身心障礙者生活輔

助

     發給辦法

（四）社會救助法

（五）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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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審核
相關資料 文件齊

全

  社會課

   通知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建檔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人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二、 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

調查表

                    中低收入戶資格認定作業流程圖(B010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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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

中低收入戶資格認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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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

    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 

    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當事人補件。

四、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

    社會局辦理申復。

一、資料未齊全。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

    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

    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

    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溯及至文件備

齊之月份生效。

一、 參考法令

（一）高雄市弱勢兒童及

少

     年醫療補助辦法

（二）高雄市政府辦理低

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

     核作業要點

（三）社會救助法

（四）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

二、 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

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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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地區人口保險）業務作業流程圖(B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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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地區人口保險)業務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申請作業：採現場辦理，隨

到隨辦受理方式，親自或委

託他人代辦。

二、查核身分是否符合第六類投保身

份。

三、核對電腦資料，如於本區投保或

原單位已轉出。

四、填寫申請表。

五、查核填寫資料是否相符及完整。

六、影印相關證明文件，如退休證、學

生證、護照等。

七、受理之案件於登入電腦系統後歸

檔存查。

一、不符合第六類投保身

份的風險。

二、繳附證明不齊的風

險。

三、它單位加保，而本

區未辦理轉出之風

險。

四、停保者返國時間短

而未辦理復保之風

險。 

一、初設戶籍須滿四個月，外籍人士

取得居留證在台連續居留滿4個

月始得加保資格。

二、被保險人退保（轉出）時，眷屬

應隨同退保（轉出），改按其

他身份投保。

三、出國六個月以上者，自返國之日

辦理復保。但出國期間未滿六個

月返國者，應註銷停保，並補

繳保險費。

四、失蹤的人在六個月內尋獲時，應

該註銷停保，並補繳停保期間

的保險費；超過六個月未尋獲

時，應該追溯自停保當月起終

止保險，並辦理退保手續。 

一、參考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

行細則

二、使用表單

（一）全民健康保險第六

類保險對象投保（轉

入）申請表。

（二）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

保險對象退保（轉

出）申請表。

（三）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

保險對象停保申請表。

（四）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
保險對象復保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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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業務作業流程圖(B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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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業務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受理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服務專

    案、維修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或設

    備（社會局補助案））及推展社

會

    福利補助（衛生福利部補助案）

    【核對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

    協會補件；函送社會局審核。

三、 社會局核定或轉送衛生福利

部核 

定，核定結果函知本所。

四、轉知社區發展協會核定結果，並

    輔導依案執行、核銷。

一、未依規定時間提出申

    請。

二、未依規定時間辦理核

    銷。

一、年初函知各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時

    間，逾期提出電話通知盡速提 

    報。

二、各項計畫應於執行完畢一個月

    內核銷，逾期未結報時通知社

    區發展協會依限處理。

一、 參考法令

（一） 衛生福利部推展

社會福利補助作業

要點

（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推動社區發展工

作補助要點

二、 使用表單

（一） 衛生福利部推展

社會福利補助計畫

申請表

（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推動社區發展工

作補助要點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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